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 

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2016年持续督导工作报告 

 

2016年12月28日，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通股份”或“上

市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向侯景刚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

复》（证监许可[2016]3194号），中国证监会核准了盛通股份本次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宜。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独立财务顾问”或“华泰联合证券”）

担任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依

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对盛通股份进行

持续督导。 

本报告所依据的文件、书面资料、业务经营数据等由盛通股份及相关当事人

提供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全部责任。本独立财务顾问对本次督导

所发表意见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责。2016年度，本财务顾问通过现场和

非现场的方式对盛通股份重组进行了督导，现将相关事项的督导发表意见：  

一、本次交易的实施情况 

（一）本次交易方案概述 

本次交易盛通股份拟以发行股份和支付现金相结合的方式购买北京乐博乐

博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乐博教育”或“标的公司”）100.00%的股权，

同时募集配套资金 34,453.00 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1、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盛通股份拟向特定对象侯景刚、周炜、张拓、杨建伟、韩磊 5 名自然人及北



京东方卓永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北京真格天创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发行

股份及支付现金相结合的方式购买其合计持有的北京乐博乐博教育科技有限公

司 100.00%的股权，交易作价 43,000.00 万元。其中以现金方式支付交易对价的

7.10%，总计 3,053.00 万元；以发行股份的方式支付交易对价的 92.90%，总计

39,947.00 万元，总计发行股份数为 15,311,227 股。具体情况如下： 

标的资产 交易对方 
现金支付 

（万元） 

股份支付 

（万元） 

交易金额 

（万元） 

股份支付 

（股） 

乐博教育

100.00%

股权 

侯景刚 - 14,830.70 14,830.70 5,684,438 

周炜 - 15,166.10 15,166.10 5,812,993 

北京东方卓永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 6,579.00 6,579.00 2,521,655 

北京真格天创股权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1,608.20 - 6,579.00 - 

张拓 696.60 1,625.40 2,322.00 622,997 

杨建伟 464.40 1,083.60 1,548.00 415,331 

韩磊 283.80 662.20 946.00 253,813 

合计 3,053.00 39,947.00 43,000.00 15,311,227 

（二）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盛通股份拟向栗延秋、贾春琳、上海瀚叶财富管理顾问有限公司、北京万安

汇利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上海田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揭阳市奔越贸易有限公司、

天津方刚启诚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天津炜华启航企业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天津景华启铭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非公开发行股份募

集配套资金，总金额不超过 34,453.00 万元，总发行股份数量不超过 11,370,624

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用于“支付本次重组现金对价”、“支付中介机构费用”、

“出版服务云平台项目”“补充上市公司流动资金”以及“偿还银行贷款”。募集配套

资金不超过本次拟购买资产交易价格的 100.00%。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配套资金认购方 
本次认缴的配套资

金金额（万元） 

认购的股份发

行数量（股） 

1 栗延秋 8,000.00 2,640,264 

2 贾春琳 6,142.00 2,027,062 

3 上海瀚叶财富管理顾问有限公司 6,543.00 2,159,405 



序号 配套资金认购方 
本次认缴的配套资

金金额（万元） 

认购的股份发

行数量（股） 

4 上海田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4,100.00 1,353,135 

5 北京万安汇利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2,500.00 825,082 

6 揭阳市奔越贸易有限公司 4,000.00 1,320,132 

7 天津方刚启诚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065.50 681,683 

8 天津炜华启航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53.50 182,673 

9 天津景华启铭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49.00 181,188 

合计 34,453.00 11,370,624 

盛通股份向全体交易对方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不以配套资金的成

功实施为前提，最终配套融资发行成功与否不影响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

资产行为的实施。 

（二）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实施情况 

1、资产交付及过户 

2017 年 1 月 11 日，侯景刚、周炜、张拓、杨建伟、韩磊 5 名自然人及北京

东方卓永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北京真格天创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持有的乐

博教育合计 100.00%股权已过户至盛通股份名下，北京市工商局海淀分局为此进

行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乐博教育领取了变更后的《营业执照》。本次交易涉及

的标的资产股权交割办理完成。 

2、上市公司增发股份的验资情况 

2017 年 1 月 16 日，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会计师对公司本次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新增注册资本以及实收资本进行了审验，出具了信会师报字

[2017]第 ZB10025 号《验资报告》，公司股本增加 15,311,227.00 元，资本公积

增加 384,158,685.43 元。 

3、证券发行登记及上市事宜的办理情况 

2017 年 2 月 8 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股份

登记申请受理确认书》，确认其已于 2017 年 2 月 8 日受理公司本次交易新增股



份登记申请材料，相关股份登记到账后将正式列入公司股东名册。本次新增股份

已于 2017 年 2 月 20 日上市。 

（三）募集配套资金的实施情况 

1、发行价格、发行对象及认购情况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对象揭阳市奔越贸易有限公司放弃认购，导致本次

募集配套资金没有按原计划足额募集并认购，其最终实际发行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配套募集资金认购对象名称 认购股数（股） 认购金额（元） 

1 栗延秋 2,640,264   79,999,999.20  

2 贾春琳 2,027,062   61,419,978.60  

3 上海瀚叶财富管理顾问有限公司 2,159,405   65,429,971.50  

4 上海田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353,135   40,999,990.50  

5 北京万安汇利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825,082   24,999,984.60  

6 
天津方刚启诚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681,683   20,654,994.90  

7 
天津炜华启航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182,673    5,534,991.90  

8 
天津景华启铭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181,188    5,489,996.40  

合计 10,050,492 304,529,907.60 

2、缴款与验资 

2017 年 1 月 16 日，华泰联合证券向栗延秋、贾春琳、上海瀚叶财富管理顾

问有限公司、北京万安汇利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上海田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揭

阳市奔越贸易有限公司、天津方刚启诚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天津炜

华启航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天津景华启铭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等 9 名发行对象发出《缴款通知书》。 

截至 2017 年 1 月 17 日，栗延秋、贾春琳、上海瀚叶财富管理顾问有限公司、

北京万安汇利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上海田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天津方刚启诚企

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天津炜华启航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天

津景华启铭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等 8 名投资者已足额缴纳认股款项，

揭阳市奔越贸易有限公司未缴纳认股款项。2017 年 1 月 19 日，经立信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信会师报字[2017] 第 ZB30002 号《验证报告》验

证，截至 2017 年 1 月 17 日 17:00 点止，主承销商已收到 8 家参与公司本次募集

配套资金的发行对象缴纳的认购股款 304,529,907.60 元，认购总股数为

10,050,492 股。 

截至 2017 年 1 月 20 日，华泰联合证券已将上述认购款项扣除部分配套融资

财务顾问及保荐承销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 294,484,607.60元划转至公司指定的

本次募集资金专户内。 

根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立信会验信会师报字[2017]

第 ZB10026 号《验证报告》验证，截至 2017 年 1 月 20 日止，盛通股份共计募

集货币资金人民币 304,529,907.60 元，扣除发行费用（财务顾问及保荐承销费、

律师费、登记费用及验资费等） 10,998,917.19 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

293,530,990.41 元。   

3、涉及的新增股份登记和上市 

2017 年 2 月 8 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股份

登记申请受理确认书》，确认其已于 2017 年 2 月 8 日受理公司本次交易新增股

份登记申请材料，相关股份登记到账后将正式列入公司股东名册。本次新增股份

已于 2017 年 2 月 10 日上市。 

二、相关协议及承诺的履行情况 

（一）相关协议的履行情况 

2016 年 4 月 28 日，上市公司与交易对方侯景刚、周炜、张拓、杨建伟、韩

磊 5 名自然人及北京东方卓永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北京真格天创股权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签署了《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 

2016 年 4 月 28 日，上市公司与交易对方侯景刚、周炜、张拓、杨建伟、韩

磊签署了《盈利预测补偿协议》。 

2016 年 4 月 28 日，本公司与配套融资认购方栗延秋、贾春琳、上海瀚叶财

富管理顾问有限公司、北京万安汇利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上海田鼎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揭阳市奔越贸易有限公司、天津方刚启诚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天津炜华启航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天津景华启铭企业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签署了《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募集配套资金非公开发行股份

之股份认购协议》（以下简称“《非公开发行股份认购协议》”）。 

2016 年 11 月 25 日，本公司与配套融资认购方上海瀚叶财富管理顾问有限

公司、北京万安汇利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上海田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签署了《北

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募集配套资金非公开发行股份之股份认购协议之补充

协议》。 

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除了揭阳市奔越贸易有限公司未按照《非公开发行股

份之股份认购协议》约定参与认购，其他交易各方未出现违反协议约定的行为。 

（二）相关承诺的履行情况 

本次交易过程中，交易对方出具了《关于提供信息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的声明与承诺函》、《关于保证上市公司独立性的承诺函》、《关于股份锁定期

的承诺函》、《关于减少和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函》、《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

诺函》、《关于资产权属的承诺函》、《关于无违法行为的确认函》、《关于不

存在内幕交易行为的承诺函》、《关于竞业限制的承诺函》、《关于任职期限的

承诺函》；认购对象出具了《关于提供信息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的声明与承

诺函》、《关于股份锁定的承诺函》、《关于无违法行为的确认函》、《关于规

范关联交易的承诺函》、《关于保证上市公司独立性的承诺函》、《关于避免同

业竞争的承诺函》和《关于本次认购事宜的承诺函》。 

三、标的公司业绩承诺实现情况 

（一）2016 年标的公司业绩承诺实现情况 

根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关于北京乐博乐博教育科

技有限公司盈利预测实现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信会师核字【2017】第194号），

乐博教育2016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2,623.47万

元，大于业绩承诺方对标的公司的承诺数 2,458万元。据此，2016年标的公司基

于重大资产重组的2016年业绩承诺已实现。 



（二）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上市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涉及的乐博教育

2016 年度实际实现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超过交易

对方对其的业绩承诺水平，业绩承诺已经实现。 

四、管理层讨论与分析部分提及的各项业务的发展现状 

（一）上市公司经营情况 

2016 年度，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总收入 84,344.86 万元，同比增长 20.28%；

利润总额4,399.33万元，同比增长96.9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3,649. 

90 万元，同比增长 86.96%。报告期内，公司销售订单中图书产品占比不断增加，

特别是与教育相关的图书产品的占比保持了较大比例，主营业务毛利率有较大提

高。公司的出版服务云平台战略初显成效，平台运营的服务模式初步建立，使运

营效率进一步提升。 

2017 年 1 月份，上市公司完成了对乐博教育的收购，上市公司将充分依托

乐博教育高管及核心团队，充分发挥用户群体协同、业务协同，大力发展标准化

素质教育培训业务。同时，上市公司将充分依托在出版文化领域的行业地位、客

户基础和核心资源，重点关注教育产业中优质内容、先进技术和有效商业模式的

整合者，携手教育产业中的优秀团队，共同致力于打造教育、出版文化综合服务

生态圈。 

（二）上市公司 2016 年度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6年度 2015年度 同期变动比 

营业收入 84,344.86 70,125.75 20.28% 

营业利润 2,691.31 914.87 194.17% 

利润总额 4,399.33 2,235.84 96.76% 

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3,649. 90 1,951.97 86.96% 

 

 

 



（三）上市公司营业收入构成 

单位：万元 

类型 
2016 年 2015 年度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出版物印刷 60,425.84 71.64% 51,218.38 73.04% 

商业印刷 9,182.73 10.89% 8,762.51 12.50% 

包装印刷 10,029.86 11.89% 5,671.90 8.09% 

云印刷 2,049.90 2.43% 3,897.93 5.56% 

印刷物资 2,656.53 3.15% 575.03 0.82% 

合计 84,344.86 100.00% 70,125.75 100.00% 

五、公司治理结构与运行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指引》和中国证监会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不断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建立健

全内部管理和控制制度，加强信息披露工作，积极开展投资者关系管理，进一步

规范公司运作，提升公司治理水平。 

1、关于股东和股东大会：公司严格按照《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和股

东大会规范意见的要求召集、召开股东大会，确保所有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享

有平等地位和合法权益。报告期内，公司共召开了 3 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与

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和决议内容均符合法

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2、关于控股股东和上市公司：公司控股股东栗延秋严格执行《防止控股股

东及其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专项制度》，没有超越股东大会直接或间接干预公司

的决策和经营活动的情况；控股股东不存在占用公司资金情况；公司未对控股股

东及关联方提供担保。公司与控股股东在业务、人员、资产、机构、财务方面等

方面完全分开，具有独立完整的业务及自主经营能力，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和内

部机构均独立运作。 

3、关于董事和董事会：公司严格按照《公司章程》规定的选聘程序选举董

事。报告期内，公司全体董事能够依据《董事会议事规则》、《独立董事议事规



则》等开展工作，勤勉尽责，以认真负责的态度出席董事会和股东大会，积极参

加相关知识的培训，熟悉有关法律法规。公司董事会下设立了战略决策委员会、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四个专门委员会，在促进公司规范

运作、健康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公司现有独立董事三名，符合中国证

监会的规定。 

报告期内，公司共召开了 11 次董事会，会议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

人员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和决议内容均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 

4、关于监事和监事会：公司严格按照《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的有关

规定选举产生监事，监事会的人数及构成符合法律、法规的要求。公司监事能够

按照《监事会议事规则》等要求，认真履行自己的职责，对公司重大事项、关联

交易、财务状况、董事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的履职情况等进行有效监督并发表独

立意见。 

5、关于绩效评价和激励约束机制：公司正逐步建立和完善公正、透明的董

事、监事和经理人员的绩效评价标准和激励约束机制，公司经理人员的聘任公开、

透明，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 

6、关于利益相关者：公司能够充分尊重和维护银行及其他债权人、员工和

消费者等其他利益相关者的权益，共同推动公司持续、健康地发展。 

7、关于信息披露与投资者关系管理：公司依照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制定了《信息披露制度》，合理规范公司对外信息披露；指定《证券时

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为公司信息披露的报纸和网

站，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真实、准确、及时、完整、公平的披露各项信

息，保证全体股东享有平等获得信息的权利；公司按照《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

的要求，加强与投资者的沟通，促进投资者对公司的了解和认同。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公司建立了法人治理结构，形成了决策机制、

执行机制和监督机制。 

六、与已公布的重组方案存在差异的其他事项 



根据《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

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以下简称“交易报告书”），公司拟向栗延秋、贾春

琳、上海瀚叶财富管理顾问有限公司、北京万安汇利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上海田

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揭阳市奔越贸易有限公司、天津方刚启诚企业管理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天津炜华启航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天津景华启铭

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总金额不超过

34,453.00 万元。 

公司与前述 9 名投资者分别签署了《非公开发行股份认购协议》，前述发行

方案经盛通股份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经中国证监会核准。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实施前，揭阳市奔越贸易有限公司放弃

《非公开发行股份认购协议》中约定的认购义务，导致最终认购情况与《重组报

告书》中披露的存在差异。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盛通股份已披露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

套资金的实际情况与此前披露的信息存在差异，该等差异没有导致本次交易发生

实质性变动。 

 

 

 

 

 

 

 

 

 

 



（本页无正文，为《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

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 2016 年持续督

导工作报告》的签字盖章页） 

 

 

财务顾问主办人：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刘凯利          左宝祥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17年4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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